附件1：
江苏省千企升级企业入库标准条件

	共同标准
	企业在江苏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产权明晰，实行独立核算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，聚焦特定细分产品市场，管理规范、信誉良好，无不良行为记录

	分类标准
	制造类
	创新类

	1
	以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点：新型电力和新能源装备集群、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集群、物联网集群、高端新材料集群、高端纺织集群、生物医药集群、新型医疗器械集群、集成电路与新型显示集群、信息通信集群、新能源（智能网联）汽车集群、高端装备集群、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集群、节能环保集群、绿色食品集群、核心软件集群、新兴数字产业集群。
	属于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软件和集成电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具有“四新”特点（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）

	2
	拥有主导产品（服务）的自主知识产权
	拥有1项以上有效专利（发明或实用新型）

	3
	拥有2项以上有效专利（发明或实用新型）
	创业核心团队具有较好的专业背景

	4
	主导产品营业收入占企业整体收入的40%以上（如有多个主要产品的，产品之间应有直接关联性）
	具有高成长潜力

	5
	主导产品（服务）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，或是与龙头大型企业形成协作配套关系
	


附件2：
	分类标准
	制造类
	创新类

	1
	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，或利税总额100万元以上
	企业具有四新特点（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）

	2
	在细分行业中，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省内排名前十
	有核心研发团队，拥有申报或授权的发明专利1项以上

	3
	企业应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；拥有市级以上研发机构，拥有申报或授权的发明专利，产品为市级以上品牌，产品技术水平省内领先
	有过省级以上创新类大赛参赛经验

	4
	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整体收入的40%以上（如有多个主要产品的，产品之间应有直接关联性）
	具有高成长潜力

	5
	企业信誉良好，近三年无信用、安全、环保等不良行为记录
	


盱眙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入库条件

附件3：
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和单项冠军申报条件

	类别
	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	国家单项冠军

	
	
	企业
	产品

	1
	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的70%以上
	企业近3年无安全、环境违法记录

	2
	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全省前3位
	制定并实施品牌战略，建立完善的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并取得良好绩效

	3
	从事特定细分市场3年及以上，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%
	产品市场属于制造业关键基础材料 、核心零部件、专用高端产品等重点领域

	4
	近2年主营业务收入或净利润的平均增长率达到5%以上
	企业经营业绩优秀，利润率超过同期同行业企业的总体水平（年销售收入4亿元以下的企业须为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）

	5
	至少获得2项发明专利或5项及以上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
	生产技术、工艺国际领先，产品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，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强主导或参与制定相关业务领域技术标准

	6
	取得相关管理体系认证，或产品生产执行国际、国家、行业标准，或产品通过发达国家地区认证
	从事相关业务领域的时间达到10年或以上，或从事新产品生产经营的时间达到3年或以上

	7
	自建或与高校、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
	主导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全部业务收入的比重在70%以上
	

	8
	至少1项核心业务采用信息系统支撑
	

	9
	营业收入在1亿元及以上的，近2年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3%；营业收入5000万元（含）1亿元（不含）的，近2年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6%；营业收入不足5000万元的，近2年内新增股权融资额（实缴）8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且研发技入经费3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比例50%（含）以上，创新成果属于《通知》“二、重点领域”细分行业关键技术，并有重大突破。
	


备注：具体以年度国家工信部申报通知要求为准。
附件4：
	类别
	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

	1
	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000万元以上或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下，但近2 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达到 2000 万元以上



	2
	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2年以上



	3
	主导产品（服务）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同行业前5位，或者进入龙头企业供应链体系

	4
	生产技术、工艺及产品质量性能国内领先

	5
	建立市级以上研发机构

	6
	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不低于100万元，且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不低于 3%


江苏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条件

备注：具体以年度省级申报通知要求为准。

附件5：
淮安市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条件

	类别
	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

	1
	年度主营业务收入4000万元以上（含4000万元），市场占有率居全省前十名。

	2
	近2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4%以上，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不高于70%，具有良好的信用等级和融资能力。

	3
	企业拥有市级以上研发机构，产品技术水平省内领先或填补省内空白，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项或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2项以上。

	4
	公司治理规范、信誉良好，取得相关管理体系认证，或产品生产执行国际、国内、行业标准。


备注：具体以年度市级申报通知要求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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